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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57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2008_c65_457106.htm 各市、县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

办公室，各有关高等院校： 根据 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

2008 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

2007 〕 9 号）的 精神，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， 2008 年我区将

实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区统一考试（以下简称

艺术统考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报考条件 （一）

符合我区 200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中的报考条件者

均可报考； （二）有一定艺术专业基础。 二、考试时间、地

点 （一）音乐类、舞蹈类专业：考试时间为 2008 年 1 月 23 

日至 1 月 28 日共六天，其中音乐类的《乐理》、《听音记谱

》的考试时间为 1 月 23 日 ；报考此类专业的所有考生在规定

的时间内到广西师范大学考点参加考试。 （二）美术类专业

：考试时间为 2008 年 1 月 22 日一天；桂林市、柳州市、河池

市、梧州市、贺州市、来宾市等六个市的美术类考生在规定

的时间内到广西师范大学考点（地址：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）

参加考试；南宁市、崇左市、北海市、玉林市、贵港市、钦

州市、百色市、防城港市等八个市的美术类考生在规定的时

间内到广西艺术学院考点（地址：南宁市教育路 7 号）参加

考试。 （三）播音与主持艺术（含专科、高职影视表演专业

）：考试时间为 2008 年 1 月 17 日至 1 月 19 日；报考此类专

业的所有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广西民族学大学（南宁市大

学东路 188 号）参加考试。 三、报考办法及地点 （一） 报名 



专业考试报名与文化考试报名同时进行。 参加 2008 年艺术类

专业全区统考的考生， 符合报考条件的，须本人凭学校或单

位（街道办事处、乡政府）的学力证明或介绍信、身份证，

于 2007 年 12 月 30 日 前 到户口所在县（市）高校招生办公室

办理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文化课统一考试（简称“普通高考”

）报名手续， 并填报艺术类专业考试科目。 （二）报名确认

及考试地点 已报名者持本人 18 位数字的《身份证》和户口所

在地招生办提供的普通高考报名号，按以下规定的时间到指

定的地点交纳专业考试报名考试费，领取专业考试《准考证

》，按照规定的时间、考点参加考试。 1. 桂林市、柳州市、

河池市、梧州市、贺州市、来宾市等六个市的美术类考生于

2008 年 1 月 19 日 、 20 日到广西师范大学考点育才校区（桂

林市育才路 15 号）办理有关手续，并于 2008 年 1 月 22 日到

该考点参加考试。 2. 南宁市、崇左市、北海市、玉林市、贵

港市、钦州市、百色市、防城港市等八个市的美术类考生于

2008 年 1 月 19 日、 20 日到广西艺术学院考点（南宁市教育路

7 号）办理有关手续，并于 2008 年 1 月 2 2 日到该考点参加考

试。 3. 参加全区统考的音乐类、舞蹈类的考生于 2008 年 1 月

20 日、 21 日到广西师范大学考点育才校区（地址：桂林市育

才路 15 号）办理有关手续，并于 2008 年 1 月 23 日 至 1 月 28 

日 到该考点参加考试。 4. 报考全区统考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

业（含专科、高职影视表演专业）的考生于 2008 年 1 月 16 日

到广西民族大学（南宁市大学东路 188 号）考点办理相关手

续，并于 2008 年 1 月 17 日 至 1 月 19 日 到该考点参加考试。 

（三）报名收费 考生报考按规定交纳报名考试费。 报名时考

生在县（市、区）招生办交纳文化考试的报名考试费，到指



定的考点交纳专业考试的报名考试费。 四、专业考试科目（

内容）及分值 （一）美术类专业及对美术有一定要求的艺术

类专业统考科目为色彩、素描、速写三科， 每门满分为 100 

分，总成绩折合为 200 分（其中权重系数色彩为 1 、素描 0.7 

、速写 0.3 计入总分）。 （二）音乐类专业考试科目及分值

：见附件 1 。 （三）舞蹈类专业考试科目及分值：见附件 2 

。 （四）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（含专科、高职影视表演）考

试科目及分值：见附件 3 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